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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6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临时会议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人，实际出席董事 14 人，

会议由董事长郑永达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审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星龙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龙家

居”）已于 2020年 12 月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借款金额为人

民币 55,000 万元的《借款合同（适用于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星龙家居已

将其所持有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 1969号 1幢 188室、联航路 1818弄 2

号地下 1层车位（人防）1室等共 860个车位的上海浦江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房

地产权证编号：沪房地闵字（2015）第 069248 号）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并以上述物业在经营租赁过程中产生的应收账款为本次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现因融资方案调整，同意公司对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

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期限、金额等担保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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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津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博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红星”）已于 2020年 10月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借款金额为

人民币 100,000万元的《借款合同（适用于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天津红星

已将其所持有的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津滨大道 164号（房地产权证编号：房地证津

字第 102021323064 号）、天津市河东区琳科东路 51号星品大厦 1-负 101（房地

产权证编号：房地证津字第 102021323056号）、天津市河东区琳科东路 51号星

品大厦 1-负 201（房地产权证编号：房地证津字第 102021323067 号）的天津河

东家居商场物业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并以上述物业在经营租赁过程中产生

的应收账款为本次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现因融资方案调整，同意公司对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鉴于天津红星以其自身持有的不动产已进行抵押担保，且公司为本次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此天津红星的其他股东没有按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

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期限、金额等担保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扬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和济宁

鸿瑞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有关持续关连交易的议案》 

由于公司与扬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置业有限公司、济宁鸿瑞市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济宁鸿瑞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将分别

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4 年 9 月 28 日到期，同意公司与其签订补充协议延

长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并拟定新年度上限。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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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该等交易乃于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或对公司更有利的

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且有关交易的建议年度上

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车建兴先生于上述关连交易的一项或多项中有利益冲突或潜在利益冲突，因

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服务框架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股份”）于 2024 年 7月 12

日签订了《服务框架协议》，约定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因一般正常业务经营的需要，

将不时向公司及子公司采购服务。现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订立《关于<服务框

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该等交易乃于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或对公司更有利的

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且有关交易的建议年度上

限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基于审慎性原则，董事郑永达先生、邹少荣先生、王文怀先生、施姚峰先生、

杨映武先生须回避本次关连交易事项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5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之子公司与湛江市海新美凯投资有限公司有关持续关

连交易签订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之子公司江苏苏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南建筑”）于

2020年 12月与湛江市海新美凯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湛江爱琴海国际广场项目总

承包工程总包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约定湛江爱琴海国际广场项目总承包工

程由苏南建筑实施，并于 2024年 3月 26日签订补充协议，将原合同约定的计划

完工日期 2022 年 9 月 15 日顺延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在原合同的基础上为进

一步明确责任，保障各方的权益，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就原合同中未尽事宜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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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补充协议二。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该等交易乃于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或对公司更有利的

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车建兴先生于上述关连交

易中有利益冲突或潜在利益冲突，因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4年第二次股东大会通知将择日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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